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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报备官府即可手刃仇人？

《第二十条》放在古代怎么判？
□孙小为

正当防卫的起源

正当防卫源于原始社会的血亲复仇，尤
其是宗法亲族视野下的复仇行为，是中国古
代极具特色的防卫措施。在社会公权力无法
全方位覆盖的时期，复仇以“私斗”的形式实
现了对公权法制的弥补。一般来说，复仇最早
的记载是《尚书·舜典》中的“眚灾肆赦”，即罹
遭苦难而做出的行为应该能够得到赦免。但
更为人所熟知的是《礼记》中的一句话：

“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
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弑父、弑兄、弑友的行为均被列入允许复
仇的名单，但在程度上有轻重缓急之分：对于
弑父仇人，是不能与之同处世间，要想尽一切
办法复仇；对弑兄仇人，则要随身携带武器，
以求在遇到仇人时即刻杀之；至于弑友仇人，
则是不能同处一国，若仇人逃至他国，复仇之
事便可暂缓。后世常说的“杀父之仇不共戴
天”，便是由此而来。

当然，父、兄之仇并非仅仅限于危及性
命，侮辱、侵犯、伤害均属此类。可以参看宋高
宗时“盗贼掘墓被杀”一案：

绍兴末年，王公哀母亲的坟墓被挖掘，盗
贼不但损毁其陪葬品，甚至开棺抛尸，使王氏
的母亲曝尸荒野。按照当时的律令，发冢开棺
的贼人应当被处以绞刑，但官府仅判其流放。

王公哀无法接受这一结果，寻了个机会
手刃了贼人，以抚慰母亲在天之灵。之后王公
哀被交付有司论罪，但经过士大夫们的讨论，
认为是此案初判有误在先，王公哀因人之常
情复仇在后，最终没有受到处罚，最终反而是
绍兴府判掘墓案的官员被降下了罪行。

这一时期的复仇行为与法治社会的正当
防卫有着很大的区别，是儒家伦理道德“孝”
观念的典型体现。同时，儒家讲究“事死如事
生”，在亲属宗族的感情上，虽然生命有存、无
的区别，却寄托着亲人一般无二的浓重情感，
并不以生死为分别，即丘濬评此案所言“孝子
爱亲之心则不以死生而异也”。故复仇对象并
不局限于取人性命，也并不局限于生者。

后世随着法制的完善，对复仇行为的容
忍度逐渐收缩，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复仇。
明清律文中便有十分耐人寻味的一条：

“若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
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

祖父母、父母被人杀害，子孙要是“擅自”
杀害行凶人，则要被杖打六十；但若是在事发
当场立刻杀死行凶者，则不受惩处。在及时性
的复仇面前，政府给予了受害者家属极大的
宽容，默认了复仇行为的合法性，只要在案发
现场立刻做出反击，杀人便不必偿命。这充分
展现了中国古代司法“情理法”相结合的特

点，就如《大清律辑注》所言，目击亲人被杀，
痛彻心扉，即刻手刃仇人，是“情义之正”，又

“何罪之有”？
那倘若复仇者没有能够在事发当场立刻

杀死行凶者，又想在之后不受法律惩处地进
行复仇，该如何呢？

《周礼》有记：“凡报仇者，书于士，杀之无
罪。”即只要事先向官府通知登记，便可以获
得复仇行为的“合法凭证”。报备后，便脱离了
如明清律所言非法“擅杀”的范畴，因此可以
进行光明正大且不受处罚的复仇，杀死仇人
没有后顾之忧。

这时，强调及时性的复仇与现代法律中
的正当防卫已经具备了时效性的相似，刑法
第二十条“正当防卫”第三则便规定：对正在
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
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
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
负刑事责任。

社会层级正当防卫

孔子曾言：“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在面
对凶恶势力的侵扰时，我国古代民众亦有法
律赋予的正当防卫权力，以捍卫自身、家人与
社会的人身财产安全。

古代，在兵力布置无法全覆盖的社会时
期，政府允许民众拥有面对侵袭时进行抵御
的权力。虽然在律文记载中没有概念化的法
条进行规定，但在先秦时期，中国便有了与现
代正当防卫内核一致的具体性规定：“凡盗贼
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周礼》）即杀死
侵犯城市、村落与人家的盗贼，不会受到处
罚。这则规定承认了民众在维护小家与大家
利益时暴力行为的合法性，是偏向于社会层

面的管理条款，与现代正当防卫第一则基本
吻合：“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
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
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
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
事责任。”

也就是说，古代鼓励人们踊跃打击社
会利益层级的违法犯罪行为，《论语》便提
到“见义不为，无勇也”，见义勇为是儒家经
典道德要求之一，鼓励人们维护邻里、社会
的正常运转。

隋朝亦有帮助政府缉捕盗贼后能获得盗
贼所有赃产的相关规定，以变相的奖励政策
激发民众维护社会治安的积极性。从国家治
理层面来说，见义勇为与复仇，一个是侧重于
家族外部、一个是侧重于家族内部，共同作为
国家管理职能的补足措施而存在，是国家权
力的隐性下放。

但与现代法律迥异的是，“见义勇为”在
中国古代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项法律
要求。在道德层面的褒贬与社会舆论的好恶
之外，见义勇为能够得到政府的鼓励，冷眼旁
观亦会受到实际惩罚。《唐律疏议》便有规定，
若是邻里被盗窃、抢夺甚至杀害，被求助者不
作为则杖刑一百；听到暴力事件而无动于衷
者，在此基础上减一等处刑；若是实在没有救
助能力，就要迅速就近报官，知而不报者也与
不救助者同等论罪。

自我防卫与“夜无故入人家”

在社会利益的正当防卫之外，古代法律
亦对个人利益层面的正当防卫予以了规定。

《汉律》便明确指出个人利益层面对于侵权行
为的反击：

“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
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

对于无缘无故进入他人住宅、车、船等私
人领域并意欲行不轨之事的犯罪者“格杀勿
论”，杀之而无罪。这则法律于唐代发展为《唐
律疏议》中知名的“夜无故入人家”条：

“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
杀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
二等。”

在夜晚无缘无故进入私人家宅，按律应
笞打四十下，若主人即刻将其杀死，主人的防
卫行为也不会构成犯罪。但如果闯入者明显
没有加害意图，比如迷路、喝醉、年幼或者年
迈，则主人杀人要受到处罚，但也会有相应的
减刑。

“夜无故入人家”为何会受到如此之重的
处罚呢？这就展现了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重
要特点，即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因为“夜无故
入人家”往往构成犯罪行为的先导，在深夜、
主人熟睡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无故入人家
可能带来盗窃、劫掠、强奸、杀人等恶性犯罪，
造成不可估量的财产与生命损失。

《太平广记》中就记载了刘崇龟镇守南海
时一个“夜无故入人家”的案例。有一富商之
子年轻俊美，一日在江边遇到一个美艳女子，
两人眉目传情，约好傍晚于女子家中私会。到
了傍晚，这女子熄烛开门等待男子，却被一个
小偷乘虚而入，昏暗中女子以为情郎赴约，欢
天喜地扑上前去，小偷大吃一惊，情急之下将
女子刺死。后富商之子如约而至，没有觅得佳
人，反倒被地上佳人的血滑倒，他在黑暗中慌
乱摸索，伸手一探，却是女子的尸身横在身
前。富商之子魂飞魄散，连夜逃了。可怜这对
有情人第一次相见尚同处人世，第二次就阴
阳两隔。

这则颇有戏剧性的案例最终在凶手落网
之后做出了判决：小偷夜入人家并杀人，处以
死刑；富商之子“有约在先”，算不得“无故入
人家”，仅仅以通奸罪论处。可见在“夜入人
家”这一违法行为中，“有故”“无故”会带来截
然不同的事件发展方向，故“夜入人家”的缘
由也就成了判定罪行轻重的关键因素。

在对蓄意恶性行为的打击之外，面对双
方共犯的斗殴事件，古代法律亦有“正当防
卫”的相关规定。若是两人打架斗殴，那么
后动手且有正当理由的一方，较另一方减
罪二等。但如果两人都持兵器相斗，则会被
认定为双方皆早有害人之心，械斗两方都
要受到处罚。

细数现代法律，其实有诸多古代法律精
粹的影子，中国古代法律自夏商周三代源起，
跨越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与司法实践完善，如
颗颗宝珠散落于时间长河。正如电影《第二十
条》所言：“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来自老百姓
最朴素的情感期待。”

据“国家人文历史”公众号

电影《第二十
条》引发了人们对
见义勇为以及正当
防卫的深层思考，
将刑法第二十条

“正当防卫”推向了
一个新的热议风
口。刑法第二十条
颁布于2011年，但
其法律精神却可上
溯至四千年前的上
古三代，在古人以
稚嫩的社会组织构
建国家蓝图之时，

“正当防卫”便已经
诞生于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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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黎傲美容用品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3702810007155)不慎丢失，特

此声明原章作废。

●德州乐宁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3714022050446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枣庄市台儿庄区马兰屯镇贾口村

村民委员会在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马兰支行办理的开户许

可 证 丢 失 ， 核 准 号 ：

J4540003324901，声明作废。

●青岛鑫梦起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3702140303382)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济南东润大药房有限公司西周南

路店不慎将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

案凭证遗失，备案编号：鲁济食药监

械经营备20192337号，声明作废。

●莱芜泰兴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的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编号:370116-1895070)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 韩 青 青 ( 身 份 证 ：

370786198804151823)丢失由潍坊

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购

房收据，编号：0001465，金额155209

元。房号：帝景国际2-2-1701、2-

180，声明作废。

●青岛敕勒川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3702030337168)、财务专用章

(编号3702030337169)、法人章孙美

玲(编号3702131232223)不慎丢失，

特此声明原章作废。

●周厚申、李艳飞不慎将购买汇众

锦樾府3-1-401的车位款收据丢失，

车位号：1477，开据时间2021年8月9

日 ，金 额 伍 万 陆 仟 元 整 ( ￥

56000.00元)，编号：0006898，声明

作废。

●济南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10月27日核准的山东新岳养

老产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1-

10(共10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70102MA94GWWPXJ，声明作废。

青岛新拓基业建设有限公司依法运输承诺书
我公司拟在青岛市从事建筑废物运输经营业务，根据《青岛市建筑废弃物管理办法》(市政府

令第240号)规定，现向市民作出以下承诺: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建筑废弃物运输市场秩序和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依法运营，

守法运输。2.定期进行安全培训及车辆维护，确保运输车辆车身整洁、覆盖严密、不超载超速、不
撒漏乱倒、不带泥上路，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秩序。3.主动配合有关部门的管理、检查，接受社会监
督，如发生违法违规行为，自愿接受处罚并承担相应责任。4.安装电子定位系统并接入区环境卫
生数字化管理系统，定期维护，确保正常运行。5.严格遵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
路线清运，并随车携带准运证，随时接受城管执法部门的检查。6.严格遵照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或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处置地点处置，不乱倒乱卸，随时接受城管执法部门的检查。
7.不承接未办理建筑废弃物处置计划即开工建设的工程项目的运输业务。
青岛新拓基业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宝剑单位地址: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前旺疃社

区喜盈门工业园东门东100米联系电话:15166664503
2024年3月9日

【本栏目友情提示】
本栏目内容仅为持证人员提交的单方
形式发布，不作为最终有效依据和法律
认定、不作为相关责任的依据，以行政
职能部门对其的最终业务审核认定为
准。相关利害关系人应通过具有管理权
限的职能部门或主体确认信息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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